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99 年 6月 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3月 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3月 7日( 103 )德研通字第 001 號公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7月 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10日( 103 )德研通字第 006號公布 
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20日( 105)德研通字第 004號公布 
中華民國 105 年 6月 6日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中華民國 105 年 6月 30日( 105)德研通字第 010號公布 
中華民國 111 年 5月 2日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10日( 111)德研字第 1110004609 號公布 
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5日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22日德研字第 1140005327號公布 
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13日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31日德研字第 1140011061號公布 

第一條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規範」、「僑務委員會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規範」、「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產學

合作國際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及「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作業參考手

冊」之規定，遵照教育部技職再造方案之執行方針，並為培育 

本校學生成為理論與實務兼具之專業人才，為規範學生校外實習事項，特訂定本校

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校外實習教育的目標包括： 

一、培養工作中敬業樂群的精神。 

二、在畢業前培養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 

三、訓練學生處世應對之道，培養團隊精神及職場倫理。 

四、激發學生自動自發之學習意願與可塑性。 

五、訓練學生自我發掘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六、培訓創新能力與反思能力。 

七、加強外語能力。 

第三條  

本規定實施對象為本校大學部日間部學生。 

第四條  

實習機會調查與審核： 

一、各院、系(學位學程）可依下列方式進行實習機會開發： 

(一)由開設實習課程之各院、系（學位學程）師生自行開發合作實習機構。 

(二)各企業主動向本校研究發展處提出實習合作申請。 

二、開設實習課程之各院、系（學位學程）應針對所有實習機會，先至勞動部「違

反勞動法令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查詢」及「重大職業災害公開網」查詢確認，

再安排專業教師實地至企業進行初步評估，於實習平台填寫「校外實習機構評

估表」，並提供「實習場所安全性個別評估記錄」，審查適合之實習廠商，該學

年度實習期間結束前，須於實習平台填寫「校外實習機構追蹤評估表」。 

三、實習名額總數應等於或大於修習該實習課程之學生總數。 

四、基於利益迴避原則（考勤、課程評分等），實習機構之負責人不得為申請學生本

人及其配偶或三親等。 

第五條  

實習機會安排內容包括： 



 
 

一、開設實習課程之各系(學位學程）至少於學生實習一個月前公布詳細之工作內容，

內容需包含企業名稱、地點、薪資、工作性質、交通膳宿狀況、實習時間、工

作時數、保險等，供學生選擇實習工作機會參考。 

二、各系（學位學程）必須與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或實習計畫，上述內容須明訂

於其中，開設課程之輔導老師視需要提供專業與輔導等協助。合約內容需經由

各系（學位學程） 實習委員會與合約審查小組進行審核。 

三、各系（學位學程）需與合作企業最晚於實習前一個月進行相關媒合作業，以便

企業儘早遴選合適之學生進行實習作業，學生可視實際需要赴實習機構瞭解實

習工作環境及實習訓練計畫內容，面試時間與地點不限於公司或學校，但學生

須告知開設課程之輔導老師，學生與公司主管面談確認並與輔導老師溝通後選

定實習單位，分配確定後由各系（學位學程）將實習名單送研究發展處職涯發

展中心彙整。 

第六條 

實習之職前訓練： 

一、由各系（學位學程）主任、輔導老師向實習學生作行前輔導。 

二、由合作企業對所屬學生作職前講習。 

第七條  

實習報到之程序為： 

一、開設實習課程之各系（學位學程） 須於辦理實習媒合時提供「學生校外實習履

歷表」給實習機構；學生報到前須於實習平台上傳「校外實習家長通知書」。 

二、學生報到前各系（學位學程）應與實習機構完成實習合作簽約手續。 

三、學生應攜帶物品：按各實習機構之規定。 

四、實習報到時間由各系（學位學程）規定，實習機構可視需要通知各系（學位學

程）學生提早報到或延後結束，俾便實習工作順利交接。 

五、實習生必須由實習機構或學校投保相關保險。 

六、由各系（學位學程）、輔導老師確認實習生是否如期報到。 

第八條  

實習期間之考勤： 

一、各系（學位學程）校外實習課程為校內正式課程，實習期間曠職視同曠課。 

二、實習期間請假應事先辦理手續，並經輔導老師與實習直屬主管核准。上下班簽

到方式依實習機構規定辦理。 

三、每月請事、病假或缺勤平均不得超過一天以上，特殊因素者得另簽報告陳核主

管與所負責之輔導老師，違者視情節輕重依課程規定懲處。 

四、出勤記錄列入實習成績評核項目。 

五、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懷孕，其產假與薪資標準依公司規定。 

六、事假： 

(一) 偶發事件得於發生當天以電話或其他方式，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並於三

日內完成請假手續。 

(二) 除偶發事件外，一律應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後始准離開。 

七、病假： 

(一) 身體不適而需就醫，請假天數在三天以下者（如腹痛、感冒等），得當天以

電話或其他方式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並於事後持公立醫院診斷證明，儘

速補辦請假手續。 

(二) 請假在三日以上，當天以電話或其他方式，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外，應儘

速持公立醫院之醫師診斷證明書，向實習單位補辦請假手續。 

八、喪假： 

得於事發當天以電話或其他方式，向指導老師或實習主管報備，並儘速持訃文

補辦請假手續（訃文上含學生姓名，或死亡診斷加家長證明亦可代替訃文）請



 
 

假日數為父母七天，直系親屬三天，旁系親屬一天。 

九、婚假： 

得於事前二週內檢附請柬，向各指導老師及實習單位主管報備請假。請假天數

為七天。 

十、公假： 

因學校行政單位或系（學位學程）上公務需求（社團事務除外）需請公假者，

應檢附公假證明文件，於事前三天內向實習單位主管辦理請假手續。 

十一、曠職： 

(一)未按請假規定辦理請假手續，逕自休假者得予曠職處分。 

(二)實習曠職（未請假及請假未准）在連續三天以上者或累計達七天者，其成績

以零分計算。 

十二、上班規定： 

(一)如實習單位屬性特殊，於業務上需要，經事先安排而有輪班、早班、夜班、

兩頭班、空勤、地勤等情形、學生應欣然接受，因業務上實際需要、主管

得要求員工加班、學生不得拒絕，必要加班得由主管安排，填寫加班申請

單。 

(二)本校學生於上班時間因故外出，須經部門主管核准。 

十三、本校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仍視為本校學生，各項行為宜自我加以檢點，如 

      有優良或不良表現則依現行校規進行處理，其後果自行負責。 

第九條 

實習期間之獎懲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與實習機構公司規章辦理。 

第十條 

校外實習輔導規定： 

一、各系（學位學程）開設課程之輔導老師依其專長選定指導之實習單位，每位專

業老師輔導之學生人數上限為25名，超過則以25名計。 

二、老師輔導一名學生，每週支付1/4 小時鐘點費。 

三、學生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需由開設課程之老師及實習機構主管擔任輔導老師

與業師，輔導學生實務實習。 

     外籍學生、僑生實習時，需有熟悉學生來源國語言之專責人員協助輔導。 

四、實習機構應將學生視同大專新進人員安排專業實務工作，嚴格要求敬業精神與

職業倫理，適時灌輸「管理實務知識」，提升行政管理能力。 

五、輔導老師與實習機構主管於實習期間，應共同研訂「校外實習個別實習計畫」

並填寫至實習平台，作為實習工作之依據。 

六、輔導老師須每月至少訪視所負責之實習生一次，依排定時間赴實習機構拜訪主

管及了解學生工作實習狀況，以落實校外實習之專精要求。訪視後須於實習平

台上填寫「校外實習訪視紀錄表」及上傳照片，俾便聯繫處理實習機構或學生

反應之問題。 

七、實習學生每週需填寫「學生校外實習工作週記」，並每週填寫至實習平台。 

第十一條  

  校外實習輔導老師之職責： 

一、對參與實習企業進行初步考核。 

二、對實習學生實施職前教育。 

三、輔導老師須進行訪視，於學生實習學期內赴實習機構訪視學生至少四次，並

於實習平台上填寫「校外實習訪視紀錄表」。 

四、瞭解實習學生實務工作內容及工作規範等，給予學生工作指導，解決實習學

生工作或學習之困難。 

五、與企業主管聯繫溝通，交換輔導心得。 

六、指導學生寫作實習報告。 



 
 

七、評核實習平時成績與心得報告成績，並於實習平台上填寫「校外實習成績考

評表-輔導老師」。 

八、參與實習相關之協調、報告、檢討座談。 

第十二條 

實習機構之職責： 

一、實習機構需與本校簽訂實習合作契約或經實習機構核備之實習計畫書。 

二、視學生專業學習之需要，指派企業內具相關專長之主管或資深幹部，擔任實

習生輔導老師，指導學生學習。 

三、提供專業實務技術、實習工作項目、辦事細則、操作規範或相關學習資料。 

四、給予實習學生所擔任職務之必要訓練。 

五、專責指導實習學生工作，每週安排面談乙次，瞭解工作及學習狀況。 

六、協助學校指導老師到企業端輔導實習學生工作事宜。 

七、實習報告寫作指導。 

八、評核實習學生工作表現並填寫「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實習機構」。 

九、參與實習相關之協調、報告、檢討座談。 

第十三條 

  學生實習成績評核： 

一、學生每週須於實習平台上填寫「學生校外實習工作週記」，實習結束前應依規

定於實習平台上完成「學生校外實習心得報告」及上傳工作照片2張：學期實

習至少一篇，學年實習至少兩篇（上下學期各一篇）；由研發處製作標準表格

供各系（學位學程）輔導老師及實習機構主管指導學生填寫。 

二、校外實習為正式修習課程，成績合格授與學分，除書面報告外，實習期間之

平常聯繫、學習狀況等項目均可列入評核。 

三、實習期間請事、病假或缺勤累計逾20分之1者，該階段起實習成績不得超過80

分，特殊因素經核准者個案處理。 

四、實習期間個人因素離職或一階段實習時間缺勤達1/3 者，該階段之實習成績

不予核計。 

五、實習成績由實習輔導老師與實習機構共同評核，評核加權方式由各系（學位

學程）自定。 

六、輔導老師將實習報告評核計算成績後，彙整實習成績並送教務處。 

七、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如遇懷孕、法定傳染病、重大疾病或重大事故等不可抗力

狀況，無法在短時間內繼續校外實習，該階段擬以個案陳教務長核示，准由

輔導老師指定學生以「專題報告寫作」評核實習成績，以一階段為限，成績

不得超過80分。 

第十四條 

學生實習操行評核： 

實習結束前一週，由輔導老師依學生實習及生活表現評核成績後，送班導師彙參，

作為學生操行成績考評之依據。 

第十五條 

實習學生如違反實習機構工作規則且情節重大者，實習機構得知會各系（學位學程）

輔導老師予以辭退，同時將其違反行為之具體事實通知學校各系（學位學程），以

便老師予以輔導。 

 

第十六條 

學生個人因素申請轉換實習機構之處理程序： 

一、個人因素：違反實習機構規定、家庭因素、健康因素、個人興趣、處事理念、

適應不佳、不告而別、擅自辭職、無法配合實習機構作息、學生專業能力不

足公司給予調整適當工作而學生不願從事者…等。 



 
 

二、學生申請轉換實習機構應於實習期間內提出申請，並以一次為原則。 

三、學生欲轉職必須事先告知輔導老師，且填報「學生校外實習轉換實習機構申

請表」並填寫於實習平台，經系（學位學程）主任審核通過者，才可離職並

轉換至新實習機構實習。學生自行離職未告知輔導老師者，該階段不予核計

實習成績，學校並視情節給予處分。 

四、個人因素離職缺勤時間達1/3 者，學校視情節記過處分。 

第十七條 

  非個人因素申請轉換實習機構之處理方式： 

一、非個人因素：因下列事由（後三項應避免進行後續合作），應安排學生轉換至

其他實習機構，不受申請轉職次數之限制。 

(一) 業務緊縮。 

(二) 人力精簡。 

(三) 工作環境或工作內容危險性高。 

(四) 工作層次過低不適合學生實習且無法改善。 

(五) 工作時間不合理之超時且不支付加班費影響健康。 

(六) 薪資或實習津貼低於合約規範。 

(七) 工作內容違反合約規範。 

(八) 拒簽實習合約。 

二、輔導老師於學生離職後協助轉職，經各系（學位學程）審核廠商資格通過後，

填報實習平台之「學生校外實習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陳准後繼續參加實習。 

三、各系（學位學程）應慎重審查實習機會，避免因公司因素造成學生實習中斷，

增加困擾。 

第十八條 

學生實習不及格之認定： 

一、實習成績經輔導老師與實習機構主管認定不及格者。 

二、未繳交完整實習報告者。 

三、實習期間請假（缺勤）逾實習總天數或總時數三分之一者。 

四、其他嚴重影響實習進行之行為者。 

第十九條 

學生實習結束之離職手續： 

一、實習結束或實習期間因故離職者，應依規定辦理離職手續。 

二、歸還借用之工具、書籍、資料。 

三、繳回識別證，遺失者應依規定賠償。 

四、向管理部門辦理離職相關手續。 

五、未辦妥離職手續者，薪資不予轉帳。 

第二十條 

  學生實習成果之展示： 

一、學生實習心得報告由學生於實習平台上填寫。 

二、學生返校後安排實習成果發表，由各系（學位學程）自行規劃相關活動，並

獎勵實習表現優秀學生。 

第二十一條 

    實習生與實習機構產生任何重大勞資糾紛，均交由本校校外實習委員會進行裁 

    定。 

第二十二條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若於實習課程未完成狀態下提前終止實習，輔導老

師應盡速輔導轉職，或安排該生返校上課。 

     前項規定之課程由專班所屬系(學位學程)自行規劃；課程成績由任課老師考核。 

第二十三條 



 
 

     本規定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